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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或“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201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

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江阴兴澄特种

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特钢”）委托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务公司”）向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中航”）提供 2,000 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贷款利率执行固

定利率年化 3.915%，持有湖北中航 60%股权的股东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中南”），向其同比例提供 3,000 万元相同条件

的委托贷款。 

近期，兴澄特钢、财务公司及湖北中航拟签订上述委托贷款展期合同，

期限一年，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湖北中航任董事职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关联董事钱刚、郭文亮、栾真军、郭家骅、李国忠、王文金回避

表决本议案，鉴于湖北中航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借款方基本情况  

（一）借款人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1、借款方介绍 

借款方企业名称：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579881571G 

住  所：湖北省西塞山区黄石大道316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主要股东：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设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8月16日 

主营业务：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矿石、原材料；航

空零配备件、电子火控配套件、铸锻件的销售、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金

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加工；建筑材料、工程设备投标代理；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配送服务；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

类）（涉及行业许可持证经营）。 

2、历史沿革和业务发展情况 



湖北中航注册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公司地址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

大道 316 号，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旨在努力打造成为特种钢专业销售平

台。 

湖北中航利用中航中南的平台优势，开发锻材、不锈钢、高温合金和

高强合金结构钢等高端产品，进一步提高了中信特钢在尖端市场的占有率。 

湖北中航近三年稳步发展，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渠道，高温合金及高强

钢业务逐步扩大，经营发展情况良好。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20,660 万元；总负

债：15,03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75%；营业收入：19,951 万元；净利润：914 万元。 

 4、借款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北中航是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中航中南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该公司任董事

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 

湖北中航系本公司的子公司的联营公司，是公司的关联公司。该公司

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委托贷款项目风险可控，

保障措施充分有效。 

截至披露日，湖北中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托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4635Q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 座 2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要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云亭 

注册资本： 4,751,347,525.47 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19 日 

主营业务：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投资；承销成

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成员单位

产品的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2、财务公司历史沿革及主要财务数据：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1月 19日，由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及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历经两次

增资扩股，公司新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等多家中信集团内部股东，注册资

本增加至人民币 47.5 亿元，其中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42.94% 的股权。财务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L0163H111000001）。  

截止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504.77



亿元；负债总额 428.25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76.52 亿元，其中实收资

本 47.51 亿元，一般风险准备 4.95 亿元，未分配利润 3.05 亿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部分关联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财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关联人履约能力 

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

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不存在违反银保

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

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截至目前，财务公司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兴澄特钢与湖北中航及财务公司的三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

同》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兴澄特钢委托财务公司向湖北中航

发放贷款 2,000 万元，期限 1 年，年利率 3.915%。 

甲方：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乙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丙方：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贷款年利率为 3.915%，如兴澄特钢要求调整

贷款利率，财务公司有权根据兴澄特钢要求，调整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上

述贷款利率的调整通知湖北中航后，毋需征得湖北中航同意，从调整之日

起，即按新的利率计收利息。 

本合同项下贷款本金的偿还方式为一次性还款，借款人应于贷款到期



日一次性还清贷款全部本金。如果贷款到期日为非工作日，则提至前一个

工作日。 

手续费率及计算方式：本合同项下的手续费乙方按贷款合同金额，以

0.5‰/年的手续费率收取，即手续费=委托贷款合同金额×0.5‰×当期实

际天数/360。 

手续费的支付方式：本合同项下手续费由乙方按季从甲方指定账户扣

取，手续费划扣日期为公历年每季度末月的第 20 日，如果付费日为非工

作日，则提至前一个工作日。如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计划归还借款本

金，乙方有权按本条约定的手续费率及实际占用天数所述原则继续向甲方

收取手续费，直至丙方清偿全部本金。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制度及《公司章程》履行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严格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预期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2,000 万元，本次财务资助为上一年度财务资助行为的展期，暂不存在逾

期未收回的金额。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 

2020 年 1--9 月份公司与湖北中航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17,926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

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委托贷款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预期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本次贷款利率为 3.915%，定价合理、公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委托贷款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次兴澄特钢委托中信财务向湖北中航提供 2,000 万元委托贷款用

途合理、合法；贷款利率为 3.915%，在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

浮动 10%范围内，定价公允、合理。本次交易有利于交易对方长期发展，

同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董事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零年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      
奚國華先生及李慶萍女士；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   
劉祝余先生、彭豔祥先生、于洋女士、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及中國中信股
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原田昌平
先生及科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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